
申請船員手冊應附文件

申請船員手冊應檢附下列文件，向漁船船籍所屬漁會申請：

一、申請書一式四份，附最近二吋半身正面脫帽照片五張。 

二、船員資料紀錄卡一式四份。 

三、身分證正本、影本各一份（正本繳驗後發還）。 

四、農、漁業以外之執行業務所得、薪資所得未逾全年基本工資及每年

出海六十天以上之切結書一份。 

五、經漁會證明屬實之僱用契約書一份。但自有漁船或上自家漁船工

作者免附。 

六、經公立醫院或教學醫院或中央健康保險局所屬各聯合門診中心或

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體格檢查證明書一

份（有效期間為六個月）。 

七、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訓練之結業證書正本、影本各一份（正本繳驗

後發還）。 

八、未成年人入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印鑑證明各一份。


